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监行处〔 2020 〕  9-001 号

当事人：昌黎县昌贵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等企业（详见名单）

住所：昌黎县华夏路东山帝景商业楼46#5等

法定代表人：刘桂玲等

  当事人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2018、2019年度报告并公示且未进行纳税申报，也未缴纳社保，其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属于长期停业未经营的行为。

证明以上事实的主要证据有：

1、执法人员从河北经济户籍管理系统提取的企业信息一份，证明当事人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
2、2020年7月20日，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地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3、2020年7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昌黎县税务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当事人在昌黎县税务局未正常纳税申报；
4、2020年8月4日，昌黎县社保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当事人在企业养老保险中心未参保缴费；
5、《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
我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 属于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长期停业未经营的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年报、未纳税、未缴纳社保、未从事经营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行为。
由于无法查找当事人的下落，不能直接送达，本局于2020年9 月29 日通过“昌黎县人民政府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当事人未领取《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我局视为送达，三日内当事人未依法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申请。

依据《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的要求。

我局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 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对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
吊销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昌黎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六个月内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2月10 日

